
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120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邹强0512-

6833802
0

全年（程）
预算数

71

71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35 71仪器设备等能力建设购置费

中长期目标
通过优化更新相关设备，进一步提高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连续性，
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准、全”，有力支撑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年度目标
采购在线VOCs监测前处理设备和在线数据传输VPN设备1套，从而能够在站点开展自动监测，及
时为大气环境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同时保证监测数据安全稳定联网。

实施可行性

目前在线VOCs监测前处理设备和在线数据传输VPN设备已具备环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和高效捕集的技术能力，并能和气相色谱质谱仪等设备进行联用，被广泛应用在城市、化工园

区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便于数据传输和联网，具有安全稳定的特点
。

项目实施内容
2025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持续做好环境空气挥发性
有机物的自动监测联网工作，为此采购在线VOCs监测前处理设备和在线数据传输VPN设备1套，

74万元。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开始时间 2022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江苏省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1〕259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
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工作
部署，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手工监测工作和自动监测联网工作；

并根据区域臭氧污染及传输情况，加强省界、市界区域监测站点，特别是主要位于传输通道的
区域监测站点建设，以分析臭氧传输路径和规律，为推动苏州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需配备在线VOCs监测前处理设备和在线
数据传输VPN设备，进一步提高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连续性，计划

在2025年实施采购。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仪器设备等能力建设购置费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规范 规范

充分 充分

合理 合理

明确 明确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合规 合规

序时进度 100%

＝50% ＝100%

健全 健全

有效 有效

数量指标 ≥1套 ≥1套

＝100% ＝100%

符合 符合

时效指标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100% ＝100%

生态效益

合理 合理

完好 完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仪器设备使用者满意率

效益指标

仪器设备正常使用率

可持续影响
仪器设备调配合理性

仪器设备完好性

产出指标

新增、更新监测仪器设备

质量指标
仪器设备验收合格率

性能符合性

合同履行后仪器到货时间

成本节约率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123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全年（程）

预算数

161

161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72 161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项目

中长期目标
参照《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及时、按要求开展江苏省地
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苏州水功能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
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实施可行性
我中心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文件要求，承担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相
关工作，具有较强的监测能力、技术保障和综合分析能力，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
效支撑，推动苏州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苏政复〔2022〕13号）、《江苏
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苏环办〔2022〕82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开展2022年下半年省级水功能区监测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2〕207号）、《“十四五”

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
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2024年江

苏省地下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通知》工作部署，开展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
测及质控相关工作，为掌握全市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积累数据，为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开始时间 2025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随着环境监测任务要求的精细化，对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的技术规范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为了全力支撑地方治污攻坚，对应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为保证我中心地表水水功能区

、地下水监测及质控相关工作顺利开展，亟需落实相应项目资金，以确保单位整体运行正常。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项目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充分 充分

规范 规范

明确 明确

合理 合理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45% ＝100%

合规 合规

序时进度 100%

有效 有效

健全 健全

≥6份 ≥12份

≥6份 ≥12份

≥0份 ≥1份

质量指标 规范 规范

时效指标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推动 推动

可持续影响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单位业务开展满意率

效益指标
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用仪器设备完好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水功能区监测（省级非考核）数据表

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表

地下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检查报告

报告格式

数据提交及时性

成本节约率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到位率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年度目标

2025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地表水水

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工作，主要任务包括省级水功能区采样分析、地下水采样、地下水
样品分析测试、地下水监测交叉质控、监测报告及质量管理报告编制等，主要绩效目标如下：
1. 全年形成水功能区监测（省级非考核）数据表12份。
2. 全年形成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表12份。
3. 全年形成地下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检查报告1份。



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121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郁蕾05126
8338011

全年（程）

预算数

470

470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188 470物业管理和运行

中长期目标
为保持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新旧址及子站物业后勤保障工作有序进行，特开展物业管理、
空调等各系统维保维修的委托服务外包，同时持续推进职工工作用餐等保障工作。

年度目标

（1）保障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8号办公新址物业外包服务持续性落实。
（2）保障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102号办公旧址（产权房）在无其他单位使用情况下，日常安全
、保洁等基本性物业管理得到落实。
（3）保障环境监测子站物业外包服务持续性落实。

实施可行性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已与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签订了物业管理费用分摊、能耗费用分

摊等协议，并已单独与绿植租赁公司、食材供货公司等签订了服务协议。经过一段时间的运
行，费用预算合理、协作沟通顺畅，具备持续推进的条件。

项目实施内容

（1）三香路旧址物业管理费20万元；

（2）竹园路8号新址物业管理费115万元；
（3）金庭子站物业运维21万元；
（4）职工工作午餐费73万元（市级标准30元/天，97人编制，251天，含加班餐等）；

（5）能耗（水电煤）200万元；
（6）物业维保维修63万元（含西山线路巡检等）。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开始时间 2023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为保持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新旧址及子站物业运行，确保职工办公环境以及用餐的卫生、

安全，需要加强物业管理外包服务建设。同时，新址办公场所面积大，物业保障范围广，物业
设备维保维修费用、能耗费用等支出多，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以确保单位整体正常运行。
立项依据包括三香路旧址、竹园路8号新址和金庭子站物业管理合同，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江

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各项物业、能耗分摊协议，以及其他后勤保障服务协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和运行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充分 充分

规范 规范

合理 合理

明确 明确

合理 合理

科学 科学

合规 合规

序时进度 100%

＝40% ＝100%

有效 有效

健全 健全

＝0.5年 ＝1年

＝0.5年 ＝1年

＝0.5年 ＝1年

＝100% ＝100%

充分 充分

＝100% ＝100%

＝100% ＝100%

合理 合理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100% ＝100%

生态效益 良好 良好

完好 完好

连贯 连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职工后勤保障满意率

物业管理费用与协议价格符合性

职工用餐标准符合性

效益指标

后勤服务需求满足率

办公环境优良性

可持续影响
办公大楼完好性

物业管理衔接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饮水系统维保服务时间

物业管理服务时间

职工用餐保障时间

物业维保维修完成率

质量指标

物业管理服务保障

物业维保维修质量合格率

大楼能耗保障率

绿植覆盖合理性

时效指标

绿植维护时效

职工用餐保障

物业管理服务及时性

成本指标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预算编制科学性



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121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周民锋0512

-683380
39

全年（程）
预算数

208

208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30 208自动监测站运行经费

中长期目标
提高环境管理效能；科学研判大气污染成因，客观评估臭氧污染天气应对措施效果，提高重点
区域大气污染管控的精细化水平，支撑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实施可行性
苏州环境监测中心已建设空气自动监测超级站，并已开展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组分和挥发性有机
物等自动监测。目前，社会化运维机构不断成熟，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上海、广州、深圳、南

京等发达城市的空气自动监测超级站均购买社会化运维机构外包服务。

项目实施内容

2025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建立健全全省大气超级站
质控体系，持续做大气化学组分和物理参数监测站点开展运维与质控工作，为此购买空气自动

监测超级站特征因子仪器运维服务，主要超级站运维设备包括有机碳/元素碳仪、重金属仪、
在线VOCs仪、激光雷达仪、在线气溶胶质谱仪和水溶性离子分析仪等20台/套左右。同时列支

相关劳务派遣人员劳务费等。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开始时间 2023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我中心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江苏省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
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1〕259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
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
号）工作部署，建立健全全省大气超级站质控体系，对所管理的大气化学组分和物理参数监测

站点开展运维与质控工作，为推动苏州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
支撑。

随着监测系统的软、硬件建设规模扩大，已有设备、系统的日常巡检、运行维护、故障排除、
数据分析和报表等业务流程均牵扯了大量人力资源。这种由社会化第三方运作的途径最大程度
上保障了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将自动监测技术人员工作重点转移到了质量控
制和数据分析方面，能大幅提高环境管理效能。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自动监测站运行经费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充分 充分

规范 规范

合理 合理

明确 明确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14% ＝100%

合规 合规

序时进度 100%

有效 有效

健全 健全

≥105万个 ≥210万个

≥5份 ≥11份

≥5份 ≥11份

＝3个 ＝3个

≥5份 ≥11份

≥5份 ≥11份

提升 提升

＝100% ＝100%

≤4小时 ≤4小时

＝100% ＝100%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100% ＝10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自动监测数据使用者满意率

效益指标
分析报告利用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动监测数据

苏州市O3及VOCs污染特征分析报告

单颗粒质谱分析报告

运维站点数量

苏州南门超站数据分析报告

苏州市大气颗粒物组分分析报告

质量指标
数据有效率

分析报告质量合格率

时效指标
故障响应时间

提交分析报告及时率

成本节约率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到位率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年度目标
确保相关仪器设备状态良好，出现问题及时维修，保障超级站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
时性，编报苏州南门超站数据分析报告、单颗粒质谱分析报告、苏州市O3及VOCs污染特征分析
报告、苏州市大气颗粒物组分分析报告等11份。



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121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郁蕾0512-

6833801
1

开始时间 2023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根据《2024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环办监测函〔2024〕138号
》《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苏环办〔2024〕
92号）工作部署，开展苏州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为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加快
推动构建“大监测”格局，严守数据质量“生命线”，着力打造生态环保铁军先锋队提供支撑

。为保证我中心水环境监测业务顺利开展，及时对辖区内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测预警，针对
水质波动断面开展溯源监测，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撑，特申请该项经费。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江苏省细颗粒物与
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1〕259号）和《省生态环

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
》（苏环办〔2024〕92号）工作部署，开展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工作，为推动苏州
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随着环境监测任务类型发生变

化，我中心负责现场核查和质控巡查的各类站点数量显著增加，位居全省前列；同时，为了全
力支撑地方治污攻坚，其它工作量也显著增加，亟需落实相应项目资金，以确保单位整体运行
正常。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环境质量监测业务经费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根据《生态环境部等关于印发《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

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环监测〔2023〕45号）、《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
行）》（环监测〔2021〕99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
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的工作部署，开展苏

州生态质量遥感监测、生态质量样地监测、长江流域水生态自评估监测、工地和裸地扬尘遥感
监测、水生生物监测、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测等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为全面掌握苏州市生

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状况提供技术依据，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提供有效支撑。随着各级监测方
案要求的调整，我中心负责的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点位显著增加，位居全省首位，为全

力支撑相关工作，亟需落实相应项目资金，以保质保量完成生态监测各项任务。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十四

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等文件

要求，开展苏州市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为掌握全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积累数据，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随着环境监测任务要求的精细化，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的技术
规范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为了全力支撑地方治污攻坚，对应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亟需落实

相应项目资金，以确保单位整体运行正常。

五、污染源监测：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2024年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文）、《工业园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
氢氟碳化物监测技术要求（试行）》（总站分析字〔2023〕163号）、《江苏省深化碳监测评
估试点工作方案》（苏环办〔2023〕324号文）、《江苏省入河（湖、海）排污口监测技术规

范》（苏环办〔2021〕360号）等文件要求，我中心负责开展部分苏州市污染源监测工作任
务，助力源头治理目标，服务支撑污染源管理。项目主要用于监测业务开展的劳务费、差旅费

、专用材料费等费用支出，用于保证此项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
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我中心负责对苏州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开展质控抽测，强化监督
管理作用。项目主要用于监测业务开展的劳务费、差旅费、专用材料费等费用支出，用于保证

此项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工作部署，依据国家及
省新污染物治理方案和国家新污染物试点监测相关要求，开展江苏省新污染物试点监测。针对
国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组织全省“1+13”监测中心构建全省新污染物监测网络，开展重点流

域（海域）、重点区域新污染物本底调查监测，以及重点工业区（行业/企业）的新污染物筛
查监测工作。随着环境监测任务类型发生变化，我中心依据国家及省新污染物治理方案和国家
新污染物试点监测相关要求，开展江苏省新污染物试点监测。

立项必要性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中心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文件要求，承担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预警、溯源调查和水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等工作，具有监测能力、技术保障和综合分析能力。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等工作，具有较强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和综合分析能力，为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效支撑，推动了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保障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按时开展和上报数据，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监
测和综合分析能力，推动了苏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等工作，具有较强的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和溯源能力，为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效支撑，推动了苏州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五、污染源监测：污染源监测具体任务包括工业园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测、排放
源碳监测、污染源执法监测、污染源监测质量核查和质控抽测、入河排污口监测等，为污染源

排放及环境质量管理提供技术支撑，项目可行。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2025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

署，持续做好苏州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主要任务包括每月按时完成国控断面和水站各

项监测、分析以及数据审核任务，完成地表水国控断面自动监测数据审核365天，及时完成监
测数据申诉，上报地表水国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支撑国家水环境质量评价工作。以太湖沿岸
区、饮用水水源地监测预警为重点，每周开展太湖水污染及蓝藻监测预警工作。每月开展省控
断面、省级非考核地表水水功能区等监测任务。按要求开展城市建成区水体消劣提质和黑臭水
体监督性监测、底泥监测、水环境区域补偿断面等监测任务。加强51个省控水站数据审核、运

行管理和质控管理工作，做好省控网手工与自动融合监测评价工作，完成地表水省控断面自动
监测数据审核365天。围绕国控断面周边拦蓄污水及排涝泵站、重点湖库水质藻情、降水污染
强度等环境管理重点问题开展专项监测工作，加强国控断面、省界断面、调水沿线、饮用水水
源地等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断面的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力度，及时高效发布预警信息。
加强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及时开展水质全分析工作。加强环境质量监测站点
周边环境巡查和抽查。深入开展统筹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的溯源监测，以高水平溯源监测领跑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提升监测溯源能力和综合分析水平。定期开展限值限量工业园区（集
中区）各类监测站点质控监督检查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工作部署，开展驻地应
急监测工作。为有效应对火灾、爆炸、泄漏等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准确掌握事发地周边以及

敏感点污染状况，科学处置环境事件提供数据支撑。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92号）和《市场
监管总局关于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公告（2023年第21号）》等工作要
求，配备监测活动所必须的满足计量溯源要求的标准物质，保证监测活动的顺利开展。标准物

质是实验室检测和质量控制的重要基准物质，其准确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到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采购高质量的标准物质，有助于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根据《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
（苏环办〔2024〕92号）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公
告（2023年第21号）》等工作部署，开展环境监测网质量管理，全面加强监测数据质量，严守

数据质量“生命线”，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加强监测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的“真、
准、全”，对于及时发现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信力。随着社会对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要求的
日益提高，需要通过各种质量控制措施来监控监测的有效性和结果质量。

立项必要性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等标准规范要求，设区市声环境质量监测质控抽测为

监测质量控制的必要措施，可有效监督、保证并提升设区市声环境质量监测质量，为声环境质
量管理提供技术支撑，项目可行。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我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新污染
物监测分析等工作，具有较强的新污染物监测和综合分析能力，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供了有效支撑。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我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要求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目前市场上有多家具备生产和供应标准物质能力的机
构，能够提供多种类型、多种规格的标准物质。这些供应商通常具备完善的生产体系、质量控
制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能够确保标准物质的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我中心积极响应上级主管
单位的相关工作通知文件，加强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遵循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实验室认可委
的规定，确保实验室在资质认定、技术评审等方面符合国家标准，为加强监测数据质量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

实施可行性



全年（程）
预算数

1396.2

1116.2

0

0

0

0

237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持

续做好苏州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土壤现场核点、土壤和地下水采样、
土壤样品制备、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分析测试、地下水监测交叉质控、监测报告及质量管理报告

编制等。
五、污染源监测：工业园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测：对1个工业园区及2家企业开展

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氢氟碳化物（HFCs）试点监测，全年开展1次；排放源碳监测：对5
家企业开展排放源碳监测，全年开展2次；污染源执法监测：根据执法部门实际工作需求配合
开展；污染源监测质量核查和质控抽测：对44家企业开展监测质量核查和质控抽测，全年开展

1次；入河排污口监测：对186个入河排污口点位开展监测，全年开展1次。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负责对所在设区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开展质控抽测，功能区声环境监

测按所有点位的10%比例抽测（8个点位，每季度1次，须覆盖各类功能区），区域声环境和道
路交通声环境按所有点位的5%比例抽测（60个点位，全年1次，须覆盖所在设区市的所有县

（市、区））。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依据国家

及省新污染物治理方案和国家新污染物试点监测相关要求，开展江苏省新污染物试点监测。针
对国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组织全省“1+13”监测中心构建全省新污染物监测网络，开展重点

流域（海域）、重点区域新污染物本底调查监测，以及重点工业区（行业/企业）的新污染物
筛查监测工作。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应急中心、省环境监测中心的
工作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应急监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应急监测能力自评估，并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改进措施； 做好日常与节假日应急监测值守值班工作，急时响应环境污
染事件；定期维护仪器装备、及时更新 试剂耗材，确保应急监测仪器装备保持最佳状态。组
织辖区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培训；组织开展综合性或单项应急监测实战演练，全面提
高应急监测能力水平。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采购全年所需标准物质。用于质量管理相关的委托业

务经费，包含上岗证考核等相关费用，全中心监测设备的计量检定校准费，实验室认可复评审
等相关费用，能力验证费，区县质控检查、帮扶培训费。

项目实施内容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2025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
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国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空气质量预报及评估、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大气化学组分
和物理参数自动监测、园区交通站点环境空气监测、酸雨监测、降尘硫酸盐化速率监测、臭氧

量值溯源与标准传递、数据同步数据联网传输与审核、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颗粒物监
测手工与自动比对监测、PM2.5网格化监测、自建及乡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重点企业量化溯
源调查监测、环境空气中特征污染物试点监测等，对10个国控城市站开展巡查，对13个省控站
开展日常监督、数据审核和手工与自动比对工作，对4个酸雨点位和20个降尘硫酸盐化速率点
位开展手工监测，对511个网格化监测点位开展现场核查和质控巡查。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2025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
作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全市生态质量遥感监测、生态

质量样地监测、长江流域水生态自评估监测，工地和裸地扬尘遥感监测、水生生物监测、城市
环境空气生物监测等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同时配合开展各类专项监测，收集并上报生态监
测评价所需的数据资料等。具体包括遥感监测地面校验类型核查点位不少于30个，边界核查点
位不少于15个，动态核查和灾害核查点位不少于30个；63个样地（7个水体、9个城乡、5个农
田、7个森林、5个湿地）的地面监测工作，提交生物标本不少于15种；长江流域水生态自评估

监测点位12个，分别为长江1个，太湖6个，淀山湖—元荡5个；工地和裸地扬尘源遥感监测地
块不少于40个；重点流域、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区水生生物、鱼类环境DNA监测点位32

个；太湖、阳澄湖、元荡、淀山湖等重点湖库大型水生植被监测等工作；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
测点位4个；综合分析辖区范围内的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监测情况，上报监测数据和编制年
度报告。



43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480 1396.2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按时完成年度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2025年度编报土壤监
测报告1份、地下水监测报告2份、土壤监测质量管理报告1份。
五、污染源监测：及时编制监测计划，按时完成年度污染源监测工作，2025年度编报污染源监

测质量核查和质控抽测报告1份、工业园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测报告1份、入河排
污口监测报告1份，同时确保相关仪器设备状态良好。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及时编制监测计划，按时完成年度声环境质量监测质控抽测工作，2025

年度编报噪声监测报告5份，同时确保相关仪器设备状态良好，出现问题及时维修。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开展重点流域（海域）、重点区域新污染物本底调查监测，以及重点
工业区（行业/企业）的新污染物筛查监测工作，采集分析全省特征新污染物样品400个。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强化全天候环境应急监测响应，做好应急值守工作，组织开展应

急培训，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通过标准物质采购和管理工作，全年持续实施以标准

样品考核为核心的质量控制机制，涵盖实验室人员的监控、关键仪器设备的定期核查等，从而
全面加强实验室的日常质量管理工作。按照上级单位统一部署，完成人员上岗证考核并做好上
岗证管理相关工作，按照中心质控计划，及时做好仪器设备校准/检定工作，定期开展中心质
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工作，对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发现的不符合工作及时开展纠正
和纠正措施并实施改进，确保中心监测过程可控，监测结果可追溯。

年度目标

环境质量监测业务经费

中长期目标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进一步提升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
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提高环境管理效能；科学研判大气污染成因，客观评估臭氧污

染天气应对措施效果，提高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管控的精细化水平，支撑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支撑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进一步提升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
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五、污染源监测：进一步提升污染源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

依据。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进一步提升声环境质量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
提供技术依据。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建立新污染物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技
术依据。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能力，为生态环境应急决策提供支撑
。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随着实验室能力的不断增强，对标准物质的需求也日

益增加，不断提升标准物质的供给能力，确保实验室能够及时获得所需的标准物质。同时，注
重提升标准物质的质量，以满足实验室对高质量标准物质的需求。不断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加
强监测过程监管和结果审核，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全面提升我中心生态环境监测
的现代化能力水平，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依据《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
监测方案》及时、按要求完成国省两级水环境监测和水环境特色监测任务相关工作。高质量开
展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溯源调查和综合分析等工作，保障水环境质量向好发展。按时上报太

湖水污染及蓝藻监测预警周测数据报告52份、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告12份、水功能
区监测（省级非考核）数据报告12份、城市黑臭水体监督监测数据报告6份、城市建成区水体

消劣提质监督监测数据报告6份、水环境资源区域补偿监测数据报告24份、重点水体底泥监测
数据报告2份、重点湖库水质藻情专项监测数据报告24份、省界水质加密监测数据报告24份、

国考断面周边拦蓄污水及排涝泵站专项监测数据报告2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分析监
测数据报告1份、国省控断面水站防范人为干扰巡查报告12份、水环境专题分析报告10份、限

值限量工业园区（集中区）质控监督检查报告1份。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完成例行环境空气监测与预报工作，编报PM2.5网格化周报50
份、苏州市省控空气站数据审核表365份、人为干扰巡查报告35份、空气质量分析月报10份、

环境空气VOCs分析报告6份、颗粒物监测手工与自动比对报告4份、空气中特征污染物监测报告
2份。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按时完并提交生态质量、工地和裸地扬尘遥感监测、生物多
样性监测、长江流域水生态自评估监测和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测等的监测数据及报告，落实全
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方案和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部署。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其他资金

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充分 充分

规范 规范

明确 明确

合理 合理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40% ＝100%

序时进度 100%

合规 合规

有效 有效

健全 健全

≥3份 ≥5份

≥0份 ≥1份

≥200个 ≥400个

≥1份 ≥2份

≥180份 ≥365份

≥3份 ≥6份

≥6份 ≥12份

≥0份 ≥1份

≥0份 ≥1份

≥0份 ≥1份

≥0份 ≥1份

≥2份 ≥5份

≥2份 ≥6份

≥0份 ≥1份

≥12份 ≥24份

≥0份 ≥1份

≥0份 ≥1份

≥1份 ≥2份

≥0次 ≥1次

≥0份 ≥1份

≥182天 ≥365天

≥1份 ≥2份

≥6份 ≥12份

≥0份 ≥2份

≥0份 ≥1份

≥0份 ≥1份

＝100% ＝100%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资金到位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省界水质加密监测数据报告

限值限量工业园区（集中区）质控监督检查报告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国考断面周边拦蓄污水及排涝泵站专项监测数据报告

组织辖区内应急培训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下水监测数据上报表

水生生物环境状况年度报告

新污染物监测数据

重点水体底泥监测数据报告

苏州市省控空气站数据审核表

城市建成区水体消劣提质监督监测数据报告

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分析监测数据报告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质量管理报告

生态质量地面监测数据

工业园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测报告

噪声监测报告

环境空气VOCs分析报告

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测表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上报表

入河排污口监测报告

监测任务完成率

污染源监测质量核查和质控抽测报告

地表水国控断面自动监测数据审核

新污染物数据报告

水功能区监测（省级非考核）数据报告

空气中特征污染物监测报告



≥26份 ≥52份

≥12份 ≥24份

≥1份 ≥2份

≥6份 ≥12份

≥24份 ≥50份

≥3份 ≥6份

≥0份 ≥1份

≥182天 ≥365天

≥6份 ≥12份

≥5份 ≥10份

≥0份 ≥2份

≥16份 ≥35份

≥1份 ≥4份

≥0次 ≥1次

≥5份 ≥10份

≥12份 ≥24份

≥2份 ≥4份

≥90% ≥90%

规范 规范

≤1% ≤1%

＝100% ＝100%

≥90% ≥90%

≥95% ≥95%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完成 完成

生态效益 ＝0% ＝100%

可持续影响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太湖水污染及蓝藻监测预警周测数据报告

水环境资源区域补偿监测数据报告

地表水省控断面自动监测数据审核

应急监测月报

空气质量分析月报

地下水监测报告

人为干扰巡查报告

生物监测数据表

国省控断面水站防范人为干扰巡查报告

PM2.5网格化周报

城市黑臭水体监督监测数据报告

生态遥感监测野外核查数据

报告差错率

标准物质（盲样）考核合格率

质控数据合格率

监测上岗证考核通过率

颗粒物监测手工与自动比对报告

组织辖区内应急演练

水环境专题分析报告

重点湖库水质藻情专项监测数据报告

工地、裸地扬尘源遥感监测信息汇总表

监测业务开展满意率

时效指标
报告提交及时性

监测业务计划编制及时性

成本节约率

效益指标
报告抄送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撑

质报书编制完成率

在用仪器设备完好率

质量指标

实验室能力验证及考核通过率

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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